
  

各級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聘僱許可及管理辦法總說
明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五條規定：「雇主聘僱外國專業人

才在我國從事前條第四款第一目之專業工作，應檢具相關文件，向勞動

部申請許可，並依就業服務法規定辦理。但聘僱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

第一項第三款之學校教師者，應檢具相關文件，向教育部申請許可，不

適用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本文向勞動部申請許可之規定。前項

但書之學校教師資格、審查基準、申請許可、廢止許可、聘僱管理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不適用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二

項及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爰依上開規定訂定「各級學校外國教師

工作許可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明定學校聘僱外國教師之資

格、審查基準、申請許可、廢止許可、聘僱管理等相關事項，其要點如

下： 

一、 本辦法授權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 本辦法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 外國教師之範圍。(草案第三條) 

四、 外國教師之資格。(草案第四條) 

五、 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聘僱外國語文課程教師之員額數計算。(草

案第五條) 

六、 學校應檢具之申請文件。(草案第六條) 

七、 主管機關核發許可應通知相關機關。(草案第七條) 

八、 聘僱許可核准期間及許可期滿後申請方式。(草案第八條) 

九、 外國教師轉換他校或轉換至學校以外之其他雇主工作之聘僱許可申

請方式及應辦程序。(草案第九條) 

十、 不予核發或廢止聘僱許可之情事。(草案第十條) 

十一、 外國教師之聘僱管理。(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 各級學校於外國教師連續曠職三日失去聯繫或聘僱關係中止時應

辦程序。(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 各級學校於外國教師聘僱許可期滿之應辦程序。(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 現行已受僱外國教師得聘僱至聘期屆滿。(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 香港或澳門居民受聘擔任教師準用本辦法之規定。(草案第十五

條) 

十六、 本辦法施行日期。(草案第十六條)  



  

各級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聘僱許可及管理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

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五條第二項

規定：「前項但書之學校教師資格、審查基

準、申請許可、廢止許可、聘僱管理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不適

用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及第四十

八條第二項規定。」爰明定本辦法之授權

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教育部。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五條第一項

規定：「雇主聘僱外國專業人才在我國從事

前條第四款第一目之專業工作，應檢具 

相關文件，向勞動部申請許可，並依就業

服務法規定辦理。但聘僱就業服務法第四

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之學校教師者，應檢

具相關文件，向教育部申請許可，不適用

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本文向勞動

部申請許可之規定。」學校聘僱外國教師

應向教育部申請許可，爰明定本辦法主管

機關為教育部。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外國教師，指外國人

受聘僱擔任下列學校教師： 

一、 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專校院教

師。 

二、 外國僑民學校之教師。 

三、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之合格外國語文課程教師。 

四、 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實驗高級中等學

校雙語部或雙語學校之學科教師。 

依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範

圍明定適用本辦法之外國教師之範圍，大

專校院聘僱外國人擔任研究人員或進行講

座、學術研究則另依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

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辦理。 

第四條  外國人受聘僱擔任前條第一款規

定之教師，應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或

各該教師聘任規定所定資格。 

前項外國人受聘僱於公立或經立案

之私立大專校院外國語文中心擔任外國

語文教師，應取得主管機關採認之國內

外大學或獨立學院學位，且教授之語文

課程應為外籍教師護照國籍之官方語

言。 

一、明定學校各類外國教師之資格，第一

項大專校院教師，如為編制內專任教

師、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金進用教學人

員或兼任教師應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所定資格；技術教師應符合大學聘

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及專科

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所定資

格；私立大專校院專案教師則應符合

各校自訂聘任專案教師規定所定資



  

外國人受聘僱擔任前條第二款規定

之教師，應由該外國僑民學校依該外國

有關規定聘任合格教師。 

外國人受聘僱擔任前條第三款及第

四款規定之教師，應取得主管機關採認

之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學位，且取得

擬任課程合格教師或任教資格；前開資

格應能證明其得於該國教授該國人擬任

課程。 

外國人受聘僱擔任前條第三款規定

之教師，所教授之外國語文課程，應為

其護照國籍之官方語言；其以外國語文

教授前條第四款學科課程者，亦同。 

格。 

二、第二項參考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

資格及審查標準第四十條第二項規

定，明定大專校院外國語文中心教師

資格條件。 

三、第三項明定外國僑民教師資格應符合

該外國僑民學校之外國相關合格教師

聘任規定，係依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外

國僑民學校及附設幼兒園設立及管理

辦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依該

外國有關規定聘請合格教師。 

四、第四項考量實務運作情形，並參考外

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

準第四十一條規定及改制前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九十三年八月二

十三日勞職規字第 O 九三 OO 三四四

一五號函釋，明定外國人受僱擔任公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合格外國

語文課程教師及公私立實驗高級中等

學校雙語部或雙語學校之學科教師資

格。 

五、第五項參酌一百零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英語外籍教師任教資格審查原則」

會議決議，並參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

公立國民中小學引進外籍英語教師暨

設立英語教學資源中心要點第九點第

三款第一目規定，明定外國人受聘僱

於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授外國

語文課程，或於公私立實驗高級中等

學校雙語部或雙語學校以外國語文教

授學科課程者，應為其護照國籍之官

方語言。  

第五條  學校聘僱第三條第三款所定外國

語文課程教師之員額數，不得超過主管

機關核定之學校總班級數乘以課程綱要

一、基於保障國內教師就業權益，避免學

校聘僱過多外國教師影響本國教師配

排課，參考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規範每班每週之外國語文課程節數，加

計超出課程綱要規範之全校每班每週外

國語文課程總節數後，除以主管機關核

定科任教師每週最高上課時數所得之數

額。但高級中等學校獲准開辦第二外國

語文課程者，不在此限。 

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

資格及審查標準第四十一條之一規

定，明定學校聘僱外國人擔任公立或

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合

格外國語文課程教師之員額計算方

式。 

二、有關員額數之計算，現行每校聘僱合

理語文外籍教師員額數上限之計算公

式為：［每週最高上課節數 35 節×（英

語文課程比例 15%+超出課程綱要規

範外國語文課程比例）×學校總班級

數］÷（每一外師一週授課 20 節）。超

出課程綱要規範外國語文課程節數由

各校提供佐證資料以計算其可聘僱之

員額。 

第六條  各級學校聘僱外國教師，應檢具

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聘僱許

可： 

一、申請書一式二份。 

二、載明受聘僱外國教師之職稱及聘僱

期間等事項之聘僱契約書影本。 

三、受聘僱外國教師最高學歷證明文件

影本。 

四、受聘僱外國教師之護照影本。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一、明定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聘僱許可應檢

具之申請文件，第一款至第四款包括

申請書、聘僱契約書、受聘僱外國教

師最高學歷證明文件及外國教師之護

照影本等足資證明學校聘任事實及教

師資格文件。 

二、另因應各學制聘任教師資格認定之差

異，於第五款明定其他經主管機關指

定之文件，如受聘僱外國人之所屬國

合格教師證、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

班級數等。 

第七條  主管機關核發或廢止學校聘僱許

可時，應通知外交部、勞動部、內政部

及學校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明定核發或廢止學校聘僱許可應通知相關

機關，包含辦理居留簽證、外僑居留證及

勞工聘僱管理等相關權責單位。 

第八條  各級學校聘僱之外國教師，主管

機關許可期間最長為三年。期滿後如有

繼續聘僱之需要者，聘僱學校應於期間

屆滿日前六十日期間內，檢具申請書一

式二份、原聘僱許可文件影本、續聘聘

僱契約書影本，向主管機關申請。 

依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聘

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七款及第十一款規定之工作，許可期間

最長為三年，期滿有繼續聘僱之需要者，

雇主得申請展延。」明定聘僱許可期滿後

再申請許可之核准期間及申請方式。 



  

第九條  各級學校聘僱之外國教師，於聘

僱許可有效期間內，需轉換他校或受聘

僱於二以上之學校者，應由擬聘學校申

請許可；申請轉換聘僱學校時，擬聘學

校應檢附受聘僱外國教師之離職證明文

件。 

      前項外國教師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

內，轉換至學校以外之其他雇主工作，

原聘僱學校應於事實發生日起算七日

內，通知主管機關廢止原聘僱許可。 

一、第一項依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雇主聘僱之外國人於聘僱許

可有效期間內，如需轉換雇主或受聘

僱於二以上之雇主者，應由新雇主申

請許可。申請轉換雇主時，新雇主應

檢附受聘僱外國人之離職證明文件。」

明定外國教師轉換他校工作之許可申

請方式，由擬聘學校依本辦法向主管

機關申請聘僱許可。 

二、主管機關核發之聘僱許可僅適用於學

校教師，爰於第二項明定外國教師若

轉換至學校以外之其他雇主工作，原

聘僱學校應通知主管機關廢止原聘僱

許可。 

第十條  各級學校申請聘僱外國教師而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不予核發

聘僱許可或廢止聘僱許可之全部或一

部：  

一、提供不實或失效資料。 

二、不符申請規定，經限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 

三、受聘僱外國教師未具備第四條所定

資格，或具有教師法或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所定之解聘、不續聘或資遣

情事，或依相關法令有需終止聘僱

契約之情事。 

明定主管機關不予核發聘僱許可或廢止聘

僱許可之情事，說明如下： 

一、第一款及第二款參考雇主聘僱外國人

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款及第

三款規定，明定文件不實或限期未補

正等規定。 

二、第三款前段參考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四款規定，明

定外國教師未具備第四條所定資格，

應不予核發或廢止聘僱許可；後段比

照我國教師所受規範，編制內外國教

師倘有教師法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

定解聘、不續聘或資遣情事，或編制

外教師依其聘任規定，如專科以上學

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或國立大學校務

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

員實施原則等，有需終止聘僱契約情

事，應不予核發或廢止聘僱許可。 

第十一條  第三條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

款所定外國教師之管理及權利義務事

項，屬編制內專任合格外國教師，應依

本法、教師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其餘外國教師，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

依聘僱契約辦理。 

一、第一項依教師法第三條規定：「本法於

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按

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

專任教師適用之。」明定編制內專任

合格外國教師及其餘外國教師之聘僱

管理應依循之規定。 



  

       第三條第二款所定外國僑民學校

教師之管理及權利義務事項，應依各該

外國相關規定辦理。 

二、另外國僑民學校教師依私立學校法第

八十三條第三項規定不適用教師法，

爰於第二項明定依各該外國相關規定

辦理。 

第十二條  各級學校對聘僱之外國教師

有就業服務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之情事

者，除依規定通知當地勞工主管機關、

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外，並副知

主管機關。 

前項通知內容，應包括外國教師之

姓名、性別、年齡、國籍、入國日期、

工作期限或聘僱許可文號及外僑居留

證影本等資料。 

外國教師未出國者，警察機關應彙

報內政部警政署，並加強查緝。 

一、為利外國教師於失去聯繫或聘僱關係

終止後之管理，參考雇主聘僱外國人

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四十五條規定：

「(第一項)雇主對聘僱之外國人有本

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之情事者，除依規

定通知當地主管機關、入出國管理機

關及警察機關外，並副知中央主管機

關。(第二項)雇主對聘僱之第二類外國

人，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因聘僱關係

終止出國，應於該外國人出國前通知

當地主管機關，由當地主管機關探求

外國人之真意，並驗證之；其驗證程

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第三項)

第一項通知內容，應包括外國人之姓

名、性別、年齡、國籍、入國日期、

工作期限、招募許可或聘僱許可文號

及外僑居留證影本等資料。(第四項)

外國人未出國者，警察機關應彙報內

政部警政署，並加強查緝。」明定學

校於外國教師連續曠職三日失去聯繫

或聘僱關係終止時應辦程序。 

二、就業服務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受聘僱

之外國人有連續曠職三日失去聯繫或

聘僱關係終止之情事，雇主應於三日

內以書面通知當地主管機關、入出國

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但受聘僱之外

國人有曠職失去聯繫之情事，雇主得

以書面通知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

關執行查察。」 

第十三條  各級學校應於所聘僱之外國

教師聘僱許可期限屆滿前，為其辦理手

續並使其出國。 

聘僱外國教師有下列情事之一經

令其出國者，各級學校應於限令出國期

為利外國教師入出國之管理，參考雇主聘

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四十六條規

定：「(第一項)雇主應於所聘僱之外國人聘

僱許可期限屆滿前，為其辦理手續並使其

出國。(第二項)聘僱外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



  

限前，為該外國教師辦理手續並使其出

國。但經入出國主管機關依法限令其出

國者，不得逾該出國期限： 

一、聘僱許可經廢止者。 

二、未依規定辦理聘僱許可或經不予許

可者。 

各級學校應於前二項外國教師出

國後三十日內，檢具外國教師名冊及出

國證明文件，通知主管機關。 

經令其出國者，雇主應於限令出國期限

前，為該外國人辦理手續並使其出國。但

經入出國主管機關依法限令其出國者，不

得逾該出國期限：一、聘僱許可經廢止者。

二、健康檢查結果表有不合格項目者。三、

未依規定辦理聘僱許可或經不予許可者。

(第三項)雇主應於前二項外國人出國後三

十日內，檢具外國人名冊及出國證明文

件，通知中央主管機關。」明定各級學校

於外國教師聘僱許可期滿之應辦程序。 

第十四條  本辦法施行前，已依有關法令

申請核准聘僱之外國教師，得繼續聘僱

至聘期屆滿。 

明定現行已核准聘僱之外國教師，得聘僱

至聘期屆滿。 

第十五條  學校聘僱香港或澳門居民在臺

灣地區從事第三條各款工作，準用本辦

法之規定。 

依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二十條規

定，香港或澳民居民在臺灣地區從事專業

工作準用第五條規定，爰明定香港或澳門

居民受聘擔任教師準用本辦法規定。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本法施行之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